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4月26日（星期五）13時15分至13時53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李委員昆澤

協商主題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徐榛蔚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周陳秀霞等22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陳明文等25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委員蕭美琴等16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及委員陳素月等19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等11案。

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委員。現在進行協商，大家可以先進行討論及對話，本席非常謝謝周陳秀霞委員，交通委員會的委員都非常盡職討論，電信管理法草案總共96條，經過詢答、逐條嚴肅地討論，96條條文現在保留了4條，針對這4條等一下請相關官員做補充說明。

現在蕭委員也到了，首先請NCC針對第九條條文做說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第九條是通訊紀錄的部分，電信業者保有通訊紀錄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我們建議依政院版本通過。

主席：有關緊急危難狀況的部分，個資法第二十條有相關例外規定，可以提供使用者的相關資料供緊急救援之用。這個狀況請警政署做補充說明。

林副局長炎田：相關的說明上次已經做過報告，警政署尊重黨團協商意見的結果，謝謝。

主席：個資法第二十條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因為個資法已有相關條文，這個部分我們建議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請問周陳委員、蕭委員有無意見或補充說明？（無）無意見，本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繼續處理第四十一條。

請NCC說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請我們的法務處處長說明。

主席：請處長說明。

黃代理處長文哲：第四十一條的部分，經過幾次的磋商，我們建議按照目前的建議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建議條文念一下。

黃代理處長文哲：第二項建議修正為：「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員施工及維護。除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電信設備者外，電信管箱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另外，新增第四項：「電信工程業應依工業團體法加入相關同業公會始得營業。」

主席：好。相關的電信工程業採取業必歸會原則，這邊的「電信管箱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一般來說，電信設備是包含管、箱，線有沒有包含？現在文字是寫管箱，跟過去的實務作法是否相同？管箱是否包含線？

黃代理處長文哲：目前實務施作是管箱包含在線的概念裡面。

主席：請蕭委員發言。

蕭委員美琴：請問第二項是寫「電器承裝業」，但是第四項是「電信工程業」，這兩者有何不同？

主席：電信工程業是包含電器承裝業，但電器承裝業不算電信工程業，是不是這樣？請NCC說明。

羅處長金賢：現行條文的第二項是規定「電信工程業」、「連接公眾電信網路」，電信工程業在專業的資格上比較嚴格一點，業者之間的網路或基網線路都是電信工程業者承裝的，以往是這樣。而一般電器承裝業比較屬於屋內線路的裝設，由電器承裝業施作，這兩者是有區分的。

主席：請周陳委員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建議修正條文規定：「電信管箱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事實上只有管箱是不行的，如果線也包含在裡面的話，就要很清楚把它寫進去。如果只有管箱，沒有包含線的話，以後透天厝的問題就會很多。所以你們要寫清楚，如果只有管箱，線沒有寫進去，我不能同意！

主席：這要說明清楚。

剛才我請教，電信工程業是否包含電器承裝業，或者電器承裝業是否屬於相關的電信工程業？這個有身分界定的問題，請說明一下。

羅處長金賢：一般電器承裝業在經濟部那邊有公告業別的資格條件，那個應該比較寬鬆。至於電信工程業，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有關電信工程業之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等等，我們另外有一個辦法訂定，現行的電器承裝業的資格條件比較嚴。

主席：電器承裝業的資格比較……

羅處長金賢：對。

主席：以我三十幾年前相關的實務工作經驗來講，電信局牽線牽到房子外面會有一個小盒子，小盒子有兩根棒子，外面的部分都是電信局處理，裡面就是……

三十幾年前的電器行，都包含修電器、修水電、裝電信等，那時候我們可以裝屋內的線路、電話分機等。現在電信工程人員可以做的是外面的相關電信工程的施作，但是電器承裝業沒有辦法做外面的這些。至於接到家裡的部分，剛才周陳委員說得非常清楚，現在家裡相關的管箱線是由電信工程業做，還是電器承裝業也可以做？

你們要很清楚跟周陳委員說明，就是家裡內部的線路是一回事，但是外面的部分，電器承裝業不能做，因為要專業、電信工程業相關的。現在的爭議是周陳委員說除了內部管箱之外，電器承裝業也可以做線的部分，是不是這樣？

周陳委員秀霞：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電信管箱設備並不包含線纜，這裡面有規定。你們統統沒有來磋商啊！

主席：這個很嚴重！法條通過的時候，周陳委員也提供很多重要的意見，現在全部96條條文只保留4條，你們竟然都沒有跟周陳委員做說明、報告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報告委員，這部分我們馬上再跟委員報告。

周陳委員秀霞：為什麼要人家說了，你們才來報告呢？你們這是什麼態度呢？

主席：NCC真的要檢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是。

主席：在討論時，大家都非常有效率、具體地討論相關條文，96條條文都已經通過了92條，只剩4條，相關的討論為什麼沒和周陳委員說明？請你們就周陳委員方才所提的相關意見進行說明，你們能採納他的意見嗎？

蕭主任秘書祈宏：周陳委員剛才建議要將機線設備包含在裡面，當然，箱子裡面有室外線和室內線，所以箱子裡面的設備和配線都會被包括在其中，因此條文就適當地依周陳委員的建議修正為「電信管箱及相關機線設備」，可以嗎？

主席：文字調整在哪邊？

蕭主任秘書祈宏：在「電信管箱」之後插入「及相關機線設備」。

周陳委員秀霞：你們要把定義弄清楚、寫進去。

主席：「電信管箱及相關機線設備」。請將文字的定義再向……

蕭委員美琴：我覺得NCC已將這邊的爭點講清楚了，室內的部分就開放給電器承裝業者，至於室外的部分，只要涉及公眾的就一定要是電信工程人員。現在是用室內、室外去切割，室內的部分如果是一般的家庭的話，相信大家都沒有意見，承裝的相關人員是可以放寬的。不過，有些公司有網路、有主機，會比較複雜，甚至有上百個，有時候涉及商業機密或是有個資方面的問題，因此室內可能就是營業場所，像是電信相關工程業者自己的公司，或是其他營業場所，會涉及更複雜的公共安全。也就是說，這有可能是私（私人公司）領域，但又涉及到公共利益，與一般家庭要接電線或網路等狀況不同，因此這個部分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出分級、分類的區隔，或是更強化地要求須在電信工程具一定程度或證照的人？

條文後面之所以還有應加入公會的規定，就是因為現在要開發5G，甚至會有一些與國安有關的新技術要進入電信產業，為了要有可以管理的方式，因此要求大家務必加入所成立的公會，就是著眼於管理的便利性。如果有部分的業者沒被納入的話，我對私人家裡或是中小型的公司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但有些較為大型的私人公司確實會涉及到公共利益，不曉得這部分可以納入什麼機制中？

蕭主任秘書祈宏：委員方才關心的是在比較專業的方面，但這裡的條文對於比較專業的部分，以往大部分是定義在室外，如果是在室外的話，就一定要由電信工程同業公會去做，至於室內，以往會比較單純……

蕭委員美琴：這要看……

蕭主任秘書祈宏：對，大樓裡的配線，一般的水電或電器業都可以做，但是這裡也沒有規定電信工程同業公會就不可以做。因為用的是「得」，所以電信工程同業公會如果做得到的話，把工程整個包下來我們也沒有意見。除了這兩個公會以外，如有更專業的人，我們也不能排除，很多東西應該會在這兩者之外。

羅處長金賢：蕭委員關心的大概是用戶端的資訊設備，但這裡規範的標的是像自來水或電力業者在屋內配線的施工、施作品質而訂定的要求，就像電力公司會配室內的電力線、插頭但卻不會管後面所使用的電器產品。也就是說，我們要管的標的是建築物裡的電信線或管線箱等設備以及對施作品質的要求，而蕭美琴委員所關心的則又是另外一回事。

主席：這一條還要更清楚地討論，NCC還是要向相關委員說明，所以第四十一條先保留。

處理第六十四條。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報告委員會，第六十四條……

主席：先等一下，我先請教各位委員，對第六十四條有無意見？

周陳委員秀霞：我們對這一條還是有意見，看來還是要先保留，因為我們還要提附帶決議。

主席：好，我們尊重周陳委員的意見，本條先保留。
處理第八十二條。本條會連帶第四十一條，因此這個部分先請NCC說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第八十二條是連帶在第四十一條業必歸會的部分，如果第四十一條現在是保留的話，因為第八十二條是處罰的規定……

鄭委員寶清：所以也要保留了……
周陳委員秀霞：那就一樣保留。

主席：好，本條也先行保留，今天進步神速，大家只對第九條沒有意見。現在先休息5分鐘，大家討論一下。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問周陳秀霞委員、蕭美琴委員與鄭寶清委員，針對第六十四條的附帶決議有無意見？

周陳委員秀霞：沒有。

主席：如果大家對附帶決議都沒有意見的話，第六十四條就通過，並將附帶決議附上。

請宣讀第六十四條附帶決議。

電信管理法第六十四條附帶決議：

建請為促進頻率有效使用及市場發展，主管機關對頻率使用費之收費基準，應依據營運狀況、普及成效、總釋出頻寬及技術、市場與服務成熟程度等因素訂定，並逐年就上述因素檢討調整頻率使用費收費基準。

提案人：陳雪生　　陳素月　　鄭寶清　　蕭美琴　　周陳秀霞

主席：我先跟大家說明，文字上的「建請」，應該是指「建請主管機關」，而不是「建請為促進頻率有效使用……」吧？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是的。

主席：文字就調整為「建請主管機關對頻率使用費之收費基準……」，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周陳委員秀霞：沒有。

主席：沒有意見的話，第六十四條就依行政院的版本修正通過，並有附帶決議，至於另外兩條還是先保留，尊重各位委員的……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報告委員會，那個時候委員接受的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是「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員施工及維護。除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電信設備者外，責任分界點內之電信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第四項是：「電信工程業應依工業團體法加入相關同業公會始得營業。」。

主席：你們趕快把文字整理好印給我們。

周陳委員秀霞：剛剛我們修正的文字要放在母法裡面哦。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對。

主席：這個也是有相關法規的問題，NCC也要瞭解一下，這涉及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你們內部的管理規則自己要調整。

周陳委員秀霞：其實這一條是現行法，都沒有修改什麼，NCC就是不來溝通，這是很簡單的問題，你們就把它放著，浪費大家的時間，這在現行法第四十三條中就有了，我們也沒有修改什麼。

主席：周陳委員，我們先宣讀修正文字，也將資料印給委員。

請宣讀第四十一條修正文字。

第四十一條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事業應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信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用；電信工程人員之資格取得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員施工及維護。除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電信設備者外，建築物責任分界點內之電信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

前二項電信工程人員之遴用、電信工程業之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及管理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電信工程業應依工業團體法加入相關同業公會始得營業。

主席：請問周陳委員有沒有意見？

周陳委員秀霞：沒有。

主席：第四十一條按照NCC的修正文字通過。

這樣我們也可以處理有連動關係的第八十二條，請NCC說明。

翁代理主任委員柏宗：第八十二條與第四十一條連動，假使第四十一條通過，第八十二條則增訂第二款，內容為：「違反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未加入相關同業公會而為營業行為」，有此情形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主席：請問各位，第八十二條依照NCC建議修正條文通過，應該沒有問題吧？這是連動的。

周陳委員秀霞：沒問題。

主席：好。其餘審查會通過之條文及附帶決議2項，如無修正意見或提案，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請問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已全部協商完畢，請問委員、行政機關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行政機關NCC及議事人員整理、確認文字後，交由民進黨黨團請各黨團簽字確認。散會。

散會（13時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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